
2018年部门预算支出绩效报告

一、部门（单位）概况

（一）机构组成。

峨眉山市人民检察院为行政（公检法司）机构，下辖一个事业机构峨眉山市人民检察院机关后勤服务中心。

（二）机构职能。

峨眉山市人民检察院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对峨眉山市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对严重破坏国家法律、法令、政策统一实施的重大犯罪案件，依法行使检察权。依法审查批捕、决定逮捕、提起公诉。依法对刑事诉讼、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依法对执行机关刑罚执行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三）人员概况。

2018年峨眉山市人民检察院共有在职人员64人，退休人员31人，合95人。

二、部门财政资金收支情况

（一）部门财政资金收入情况。
2018年度峨眉山市人民检察院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1752万元.
（二）部门财政资金支出情况。

2018年峨眉山市人民检察院总支出为1707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1255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333万元；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34万元；其他资本性支出85万元。
三、部门财政支出管理情况

（一）预决算编制情况。

2018年我院认真贯彻执行财政部门对预决算编制、绩效任务的要求，如实编报。截止2018年底，我院收支结余为260万元。

（二）执行管理情况。

2018年我院财政拨款收入为1753万元。其中2018年6月共计拨款1189.7万元，占全年拨款总额的67.8%；2018年9月共计拨款1458.44万元，占全年拨款总额的83.2%；2018年11月共计拨款1703.54万元，占全年拨款总额的97.17%。

（三）支出绩效情况。

1、部门支出绩效。

（1）行政运转保障。

2018年峨眉山市人民检察院机关运转正常，认真履行了各项智能。

（2）机关厉行节约。

2018年检察院无因公出国（境）人员。2018年检察院公务接待费1.08万元，主要用于接待上级院领导到我院检查指导工作及对我院工作情况进行的考察调研。2018年峨眉山市人民检察院公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22.52万元。截至2018年12月底，单位共有公务用车7辆，其中：一般公务用车1辆，警车6辆。2018年车辆运行维护费支出用于日常外出公务和办理案件等所需的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支出。
（3）机关节能降耗。

2018年我院按照“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的要求，竭力打造节约型机关，机关节能效果显著。

2、专项预算项目（待批复项目）支出绩效。

（1）资金绩效分配情况。

我院认真执行《四川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绩效分配管理暂行办法》，对财政资金逐一细分，完善专项资金分配管理。

（2）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我院认真执行财政部门关于项目资金管理的规定，无违规违纪现象。

（3）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2018年我院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市委的决策部署。我院还办理了各类案件800余件。

（四）财务管理情况。

为规范我院财务管理，我院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办法、办公用品采购办法、政府采购规定等相关制度。同时，我院在财政部门的指导下，不断完善会计核算和账务管理情况。

（五）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我院认真执行部门预算执行自评工作，在工作中查漏补缺，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将绩效管理工作落到实处。

四、评价结论及建议

（一）评价结论。

2018年峨眉山市人民检察院部门预算支出绩效自评情况：预算编制23分，预算执行35分，支出绩效38分。

（二）存在问题。

在部门预算支出中，对本部门的中长期规划还不够明确。

（三）改进建议。

我院将认真学习贯彻《预算法》的要求，着眼未来，做好本部门的中长期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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